
中 国 地 震 局 令   

     

第 8 号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已于 2002年 1月 16 日经中国地震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局 长  宋瑞祥                

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管理，保证工作质量，维护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和对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监督管理，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取得资质证书。与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相关的地

震动参数复核、地震小区划、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和危险性鉴定、震害预测工作，应当由地震安全性评价持

证单位承担。 

    第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是指从业单位必须具备的资历、人员、技术、设备等条件。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第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是全国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管理部门，负责甲级、乙级资质

的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

的管理部门，负责丙级资质的审批，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未取得

执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作为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设一级、二级，分为地震、地震地质和工程地震三个专业。 

  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的管理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一级执业资格证书的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二级执业资格

证书的审批，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第九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甲级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一级执业资格证书 6人以上，其中地震、地震地质、工程地震专业

必须各有 2人以上； 

  (二)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及地震安全性评价专用软件系统，并具备相应的实验、

测试、分析能力； 

  (三)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5 人； 

  (四)具有独立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编写评价报告的能力； 

  (五)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 

  (六)具有健全的质量、技术管理制度。 

    第十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乙级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一级、二级执业资格证书各 3人以上，其中地震、地震地质、工程

地震专业必须各有 2人以上； 

  (二)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及地震安全性评价专用软件系统，并具备相应的实验、

测试、分析能力； 



  (三)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 

  (四)具有独立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编写评价报告的能力； 

  (五)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 

  (六)有健全的质量、技术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丙级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持有二级以上执业资格证书 4人以上，其中地震、地震地质、工程地震

专业必须各有 1人以上； 

  (二)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及地震安全性评价专用软件系统； 

  (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6人； 

  (四)具有独立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和编写工作报告的能力； 

  (五)了解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 

  (六)有健全的质量、技术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首次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的单位，只能申请乙级、丙级资质证书。 

  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乙级、丙级资质证书满 2年的单位，可以按照资质条件申请上一级资质证书。 

    第十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甲级资质证书持证单位的从业范围是：全国范围内各种类型的建设工

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小区划、地震动参数复核及地震活动断层探测与危险性鉴定、震害预测等有关

工作。 

  地震安全性评价乙级资质证书持证单位的从业范围是：全国范围内除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核电站和核

设施建设工程以外的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地震动参数复核及 10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地震小区划工

作。 

  地震安全性评价丙级资质证书持证单位的从业范围是：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内的地震动参数

复核工作。 

    第十四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一级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与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二)熟悉本专业的技术和知识，掌握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发展趋势，并能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 



  (三)具有承担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能力，并能独立编写评价报告； 

  (四)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并能结合实际工作熟练运用。 

    第十五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二级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与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工作三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熟悉本专业的技术和知识，能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解决工程技术问题； 

  (三)具有参加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能力，并能独立编写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报告； 

  (四)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等，并能在实际工作中运用。 

    第十六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应当参加发证机关组织的地震安全性

评价技术考试，取得合格证书。 

    第十七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向资质管理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申请表； 

  (二)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单位所有制性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法人代表与技术负责人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主要技术人员情况； 

  (五)主要设备； 

  (六)单位资历。 

  申请甲、乙级资质证书，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审

核。审核部门应当对申请单位的资质条件和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并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供核实

意见。 

  国务院部委的直属机构申请甲级、乙级资质证书，经其主管部门审核后，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

部门提供申请资料。 

    第十八条 申请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向资质管理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地震安全性评价执业资格证书申请表； 

  (二)工作资历和主要业绩； 

  (三)所在单位的审核意见； 



  (四)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考试合格证书。 

    第十九条 资质管理部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后，应当委托地震安全性评审组织，对资质证书

和执业资格证书的申请进行业务审查。 

    第二十条 资质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条件的，予以颁发证

书，并通知申请人；需要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视为放弃申请；不予

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人自收到批准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到资质管理部门领取证书。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应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审批结果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包括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式样

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 4 年。持证单位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满 30 日

前向发证机关提出延展申请，经审查后重新确认资质等级，核发证书。逾期不办理的，到期自行失效。 

    第二十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应当在 30 日内到资质审批

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机构、人员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向资质审批部门申报。 

    第二十五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实行定期审查制度，每2年审查一次。审查时间由资质审批部门

决定，提前 30日告知持证单位。 

  审查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根据审查结论，对资质单位分别予以确认、限期整改、降级或终止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审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持证单位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机构、人员状况； 

  (二)固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及持执业资格证书状况； 

  (三)仪器设备、分析测试手段和数据质量； 

  (四)抽查已完成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报告； 

  (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 



    第二十七条 持证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资质管理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

正，根据违法情节，处以警告、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或吊销资质等级证书： 

  (一)弄虚作假领取资质证书的； 

  (二)转借资质证书的； 

  (三)机构、人员发生变化与资质等级不符又不及时申报的； 

  (四)无故不参加定期审查或者上报的材料不真实的。 

    第二十八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持证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

评价业务的，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审查颁发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8 年 1 月 4 日公布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许可证

书管理办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上岗证书管理办法》(震发防 〔1998〕004 号)同时废止。 

 

   

 
 

  

 

 
 

 
 

 

 

 


